黄浦江苏州河防汛墙安全保障保险服务
采购需求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内容：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至2029年5月31日期间为上海市防汛应急过程中所涉及的相关责任赔偿、费用补偿及人身伤亡赔偿。

服务区域：上海市

测算标准：本保险主险承保范围覆盖本市黄浦江、苏州河岸段防汛墙体，长度共计604899米，以25元每米的单价计算。

二、适用保险范围及赔偿限额

1、主险

对服务范围内，因意外事故、自然灾害或保险人管理不当或过失，导致防汛设施出现险情造成除防汛设施以外的第三者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依法进行赔付。每次事故赔偿限额4000万元；累计赔偿限额5.1亿元。

附加险

因发生意外导致第三者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无过错但依法需承担赔偿责任时进行赔付。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000万元。

注：供应商根据要求提供保险方案，应包括但不限于上述险种，可根据项目情况扩充险种，以提供更多保障。供应商应在投标文件中根据保险范围提供具体条款措辞及对应赔偿限额。

三、免赔、特约条款

1.免赔：供应商应提供适合采购需求的最佳方案及对应的最低免赔。

2.特约条款：对于供应商提供的保险方案中，如需要做特别约定供应商需在提供的产品方案中明确表中，并结合对应特别综合考虑免赔及费率事宜。

三、赔案处理

供应商在收到材料齐全、无需调查的理赔申请材料后，在20个工作日内处理理赔并结案。理赔申请受理后，如需补充材料，供应商应在5个工作日内通知出险人（或出险人的法定继承人）。

四、服务团队要求

为本项目设立专属服务团队，人员配备充足合理，项目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具有相应的专业背景、专业职称及工作经验并能较好地胜任本项目。

五、质量控制标准

供应商应设立风险减量专项资金，精准提供防灾减损服务；设立预付赔款及垫付赔款机制，快速响应理赔服务。
六、验收标准

审验供货商是否在保险期限内，按照保险范围、条件及相关内容，快速响应理赔，提供救灾减损服务。

七、采购人特殊要求

1.因该项目为一招三年延续性项目，故具备较强偿付能力、财务状况良好、信誉高的供应商优先；具有较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的供应商优先；具有防汛应急保险相关承保经验的供应商优先。

2.为确保保险服务能有效覆盖项目所涉及的全地区，供应商在本市郊区也应具有较高的郊区网点覆盖率及服务站点数量。
3.本保险主险承保范围覆盖本市黄浦江、苏州河岸段防汛墙体，岸段长度如发生调整变化以本市防汛墙管理部门口径为准。

